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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 顽 疾,
 

如 何 有 效 化 解 产 能 过 剩 是 中 国 必 须 要 解 决 的 经 济 难 题.
 

该 文 以

2003-2020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反垄断法》实施的去产能效应.
 

研究表明:
 

①
 

《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
 

在进一步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②
 

机

制检验显示,
 

《反垄断法》的实施限制了行政直接干预、
 

打破了区域行政垄断,
 

从而通过减少垄断企业过度投资、
 

降

低银行信贷资金获取、
 

优化资源配置来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
 

③
 

《反垄断法》的去产能效果在高税收规模企业、
 

产

能过剩行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更为显著;
 

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
 

《反垄断法》的去产能效应提升了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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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capacity
 

is
 

an
 

economic
 

problem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and
 

how
 

to
 

effectively
 

re-
solve

 

overcapacity
 

is
 

an
 

economic
 

problem
 

that
 

China
 

must
 

solve.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3
 

to
 

2020,
 

a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was
 

used
 

to
 

test
 

the
 

de-capacity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study
 

found
 

that:
 

①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
monopoly

 

Law”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true
 

after
 

further
 

consideration
 

of
 

endogenous
 

and
 

robust
 

issues.
 

②
 

The
 

mechanism
 

test
 

show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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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restricts
 

the
 

direc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and
 

breaks
 

the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monopolies,
 

thereby
 

improving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by
 

re-
ducing

 

excessive
 

investment
 

by
 

monopoly
 

enterprises,
 

reducing
 

the
 

access
 

to
 

bank
 

credit
 

funds,
 

and
 

opti-
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③
 

The
 

capacity
 

reduction
 

effect
 

of
 

“Anti-monopoly
 

Law”
 

is
 

more
 

pronounced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
 

tax
 

scale,
 

overcapacity
 

industries,
 

and
 

areas
 

with
 

low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test
 

found
 

that
 

the
 

de-capacity
 

effect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increased
 

the
 

valu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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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以来,
 

产业结构不合理,
 

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
 

严重制

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
 

从成因上分析,
 

“中国

式”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失灵下的“投资潮涌”[1-3],
 

亦有行政干预下的盲目扩张[4-5].
 

但无论基于市场失灵还是

行政干预视角来解释“中国式”产能过剩,
 

其本质上都是区域性市场分割垄断导致的“制度性产能过

剩”[4,6-7].
 

在过去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期实践中,
 

主要依靠政府调控政策来“限产”
 

“停产”.
 

虽然出台了

多种调控政策,
 

但并未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反而陷入了“过剩、
 

调控、
 

再过剩、
 

再调控”的恶性循环,
 

出现了

“久调不决”
 

“越调越乱”的怪象,
 

甚至大有加剧和蔓延之势[8-10].
 

202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法治化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由此带来的启示是,
 

除了直接干预企业配置产能外,
 

政府还可以通过法治化手段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优化市场主体产能配置效

率,
 

从而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法治化长效机制.
 

然而,
 

法治化手段在化解产能过剩中的效果如何,
 

目前相

关研究较为匮乏.
 

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场

景,
 

研究《反垄断法》能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产能过剩,
 

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法治化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

撑和经验借鉴,
 

也为《反垄断法》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反垄断法》主要针对垄断协议、

 

经营者集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行政垄断4种垄断形式,
 

不仅适用于经济垄断,
 

更适用于行政垄断.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
 

中国的反垄断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逐渐确立[7,11].
 

理论上,
 

《反垄断法》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抑制地方行

政对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的直接干预,
 

限制地方行政通过低成本银行信贷等要素资源引导企业盲

目扩张,
 

促使供给与需求重新回归平衡,
 

从而缓解企业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有助于打破区域

性行政垄断,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引入竞争主体实现优胜劣汰,
 

进而优化产业结构,
 

降低垄断企业

产能过剩程度.
 

但在现实中,
 

《反垄断法》的实施究竟能否有效降低企业产能过剩程度需要实证加以检

验.
 

基于此,
 

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以《反垄断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
 

采

用双重差分模型(DID),
 

检验《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不仅为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法治

化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
 

也丰富了反垄断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
 

并拓展了企业垄断与产能

过剩的相关文献.

1 制度背景、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1.1 “中国式”企业产能过剩形成的制度背景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区域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境中,
 

学术界对“中国式”企业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研究

主要分为两类:
 

①
 

从“行政干预”视角来解释“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行政干预”视角的研究认为,
 

政企关系的扭曲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主要成因.
 

由于中国式分权体制和政治锦标赛模式[12],
 

一方面地方

行政通过对企业进行特殊补贴及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等手段,
 

对企业生产投资活动进行不当干预,
 

导致

了“急于表现”式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特殊产业政策来保护特定产业发展,
 

这些特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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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预企业进入和退出,
 

阻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发挥作用,
 

导致企业产能过剩.
 

这种现象实质是区域性

行政垄断导致的制度性产能过剩[4-6].
 

②
 

从“市场失灵”视角来解释“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市场失

灵”视角的研究将微观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归于市场经济本身,
 

确切而言是归于市场微观主体的投资决

策[9].
 

由于中国部分企业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
 

使得企业之间进行“产能攀比”,
 

或是在“英雄所见略

同”下将投资一起涌向有前景的产业,
 

进而导致了“个体理性”式产能过剩,
 

这种看似盲目扩张,
 

实则是信息

不对称下的理性投资,
 

其中“潮涌现象”[1-2]和“攀比效应”[3]是其代表观点.
 

如果市场失灵可以解释“中国式”

产能过剩,
 

那么当“英雄所见略同”的共识消失后,
 

产能过剩问题应当有所缓解,
 

但现实并非如此[10].
 

市场

失灵中的“潮涌现象”实际上是地区竞争中,
 

地方行政对投资进行各种补贴,
 

进而导致企业盲目扩张的结

果[4,6,13],
 

本质上仍是区域性市场分割垄断对企业投资的扭曲[7].
 

由此可见,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
 

“中国式”产能过剩主要源于地方行政直接干预及区域行政垄断.
1.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由上述制度背景可知,
 

行政干预和区域垄断竞争是导致中国企业产能过剩的两大因素[14].
 

从行政干预

层面分析,
 

由于中国政治锦标赛模式,
 

地方行政干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2].
 

出于政治晋升激

励,
 

部分地方官员有动机和能力影响甚至直接干预企业产能配置.
 

从动机上看,
 

在中国分权体制下企业产

能的扩大能够增加本地的横向经济优势,
 

并直接和间接地为部分地方官员积累政治晋升资本[5].
 

从能力上

看,
 

中国部分地方官员拥有较大权力,
 

他们掌握着企业发展所需的大量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
 

可以通过设

置区域进入壁垒、
 

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或是给予企业政府补贴等手段,
 

促使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张,
 

最终导致制度性产能过剩[4].
 

从区域垄断竞争层面上看,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配置过剩产能是企业

获取超额利润的有效手段[15].
 

一方面可以使得企业在后续的人才、
 

产量、
 

价格等竞争中获得先占优

势[16-17];
 

另一方面提高产能、
 

制造过剩的局面可以形成壁垒,
 

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18-19].
 

《反垄断法》第五

章明确规定,
 

禁止地方政府设置进入壁垒,
 

同时也禁止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投资.
 

此外,
 

《反垄断法》明确禁

止以经营者为主体的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
 

将会从法律层面打破区域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
 

限制地方政府

干预、
 

促进地区之间良性循环、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垄断企业的进入壁垒、
 

缓解制度性

产能过剩.
1)

 

《反垄断法》可以限制行政直接干预,
 

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减少企业过度投资.
 

地方行政直接干预企

业投资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支配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
 

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源要素[4,20],
 

从而

导致企业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21].
 

《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明确禁止“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

营、
 

购买、
 

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第三十六条禁止“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第

三十七条禁止“制定含有排除、
 

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这些条款将抑制地方行政对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活

动的直接干预,
 

限制地方行政对当地企业盲目扩张产能的方向性引导[7],
 

切断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进行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矫正要素价格[21],
 

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
 

降低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
 

促使供给与

需求重新回归平衡[22],
 

进而降低企业产能过剩的程度.

2)
 

《反垄断法》有助于引入竞争主体,
 

保护公平竞争环境,
 

优化企业产能配置.
 

Belleflamme等[23]指出

单个在位企业很难通过产能扩张进入壁垒.
 

然而,
 

借助地方行政力量,
 

在位企业可以凭借政策支持较为容

易地通过产能壁垒,
 

阻止潜在竞争对手进入[24].
 

因此,
 

在地方行政力量给予的特殊市场地位中,
 

企业往往

存在“垄断者惰性”,
 

导致低效产能占比过高、
 

产能过剩[21].
 

《反垄断法》第三十三条禁止“妨碍商品在地区

之间的自由流通”、
 

第三十四条禁止“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
 

第三十五条禁

止“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这些条款将从源头上打破区域性行政垄断、
 

减少地方保护主义,
 

畅通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一方面引入竞争主体实现优胜劣汰,
 

不仅优化了产业结构,
 

还可以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程度[7];
 

另一方面随着区域行政垄断被打破,
 

不同主体之

间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资源的帕累托配置[25],
 

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
 

扩大产品销路,
 

从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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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企业过剩产能,
 

降低企业产能过剩程度[14].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反垄断法》的实施,
 

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直接干预行为,
 

从而抑制地方行政

通过低成本的银行信贷等要素资源引导企业盲目扩张;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有助于打破区域性行政垄断,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优化产业结构、
 

降低企业整体产能过剩程度.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程度.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
 

并依次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数据清洗:
 

①
 

剔除行业属性为金融的企业;
 

②
 

剔除ST(特别处理股票)、*ST(退市预警股票)等样本;
 

③
 

剔除关键变

量缺失的样本.
 

最终保留了14
 

960个公司每个年度的观测值.
 

为排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本文对所

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上、
 

下1%的缩尾处理.
 

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26],
 

市场化指数

来源于《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27].
2.2 变量定义

2.2.1 企业产能利用率(CU)
峰值法、

 

非参数法及参数法是目前产能利用率的主要计算方法.
 

峰值法是将当前产出与历史最高产值

相比较,
 

以此方法计算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设备的使用状况,
 

但其以峰值处的产能利用率达到

100%作为前提可能会高估产能利用率水平,
 

并且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未能得到充分体现[21].
 

非参数法主

要包括指数法及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两种,
 

指数法估计结果误差较大;
 

数据包络分析法易受极端值影

响,
 

造成测算结果偏高且无法排除随机误差的影响[28].
 

参数法主要包括成本函数法、
 

利润法、
 

生产函数法

以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
 

与前3种相比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优势明显,
 

不仅充分考虑了技术进步

因素及生产要素利用率,
 

而且能有效排除随机误差的影响[21].
 

因此,
 

本文参照曲玥[29]、
 

李雪松等[30]、
 

杜勇

等[31]的方法,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
 

以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

率,
 

即主营业务收入、
 

资产总额及企业雇佣人数来构造随机前沿面模型,
 

进而计算得到产能利用率.
2.2.2 《反垄断法》实施

为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导致的结果偏误,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产能利

用率的影响.
 

《反垄断法》的实施主体是全部企业而非部分企业,
 

需根据企业受政策冲击的差异性来构造处

理组和对照组.
 

借鉴王彦超等[32]的研究思路,
 

在《反垄断法》实施以前,
 

垄断势力较大的企业凭借行政支持

和自身垄断优势来获取垄断利润,
 

随着《反垄断法》的逐步推进,
 

垄断企业原有的垄断优势被削弱,
 

受市场

竞争的冲击和压力更大,
 

并且相对于垄断势力低的企业,
 

垄断势力高的企业是《反垄断法》监管和审查的重

点对象.
 

因此,
 

参照王彦超等[20,32]的方法,
 

根据垄断势力的高低来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
 

以勒纳指数作为

垄断势力高低的判断标准,
 

勒纳指数越大,
 

企业定价能力越强,
 

垄断势力也就越高.
 

首先,
 

根据勒纳指数

(PCM)计算公式

PCM =
Sales-OC-SE-ME

Sales
计算出样本企业在《反垄断法》出台前2年的勒纳指数均值.

 

其中,
 

Sales表示营业收入,
 

OC 表示营业成

本,
 

SE 表示销售费用,
 

ME 表示管理费用.
 

其次,
 

将样本企业按照勒纳指数均值的中位数进行分组,
 

高于

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处理组,
 

低于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对照组,
 

得到分组虚拟变量(Treat).
 

再次,
 

以《反
垄断法》实施时间为分割线构建政策虚拟变量(Post).

 

最后,
 

将政策虚拟变量与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作

为《反垄断法》实施的虚拟变量(Treat×Post).
2.2.3 控制变量

借鉴王彦超等[7]、
 

杜勇等[31]的方法,
 

选取企业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
 

总资产收益率(ROA)、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企业成长性(Growth)、
 

固定资产比(PPE)、
 

企业年龄(Age)、
 

员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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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市场竞争程度(HHI)作为控制变量,
 

并控制企业层面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各变量定义

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产能利用率 CU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计算得到

《反垄断法》实施 Treat×Post 政策虚拟变量与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企业规模 Size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总负债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

第一大股东持股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固定资产比 PPE 固定资产净额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

员工规模 Labor 企业期末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市场竞争程度 HHI 以赫芬达尔指数表示

2.3 模型设定

参照王彦超等[7]、
 

刘斌等[21]的方法,
 

本文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反垄断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

影响,
 

具体如模型(1)所示:

CUi,t=α0+α1Treat×Posti,t+αi∑Controlsi,t+∑Firm+∑Year+εi,t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CU 为企业产能利用率;
 

Treat为分组虚拟变量,
 

实验组企业赋值为1,
 

对照组企业

赋值为0;
 

Post为政策虚拟变量,
 

若样本企业处于2009年及以后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
 

Controls为企业

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Firm 为企业层面固定效应;
 

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
 

ε为随机误差项.
2.4 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最大值为85.639%,
 

最小值为41.670%,
 

标准差为8.800,
 

表明企业个体之间产能利用率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均值为69.515%,
 

低于

75%的警戒线[24],
 

表明企业总体产能利用率偏低,
 

存在明显产能过剩的情况.
 

Treat的均值为0.502,
 

表明

处理组样本占比为50.2%;
 

Post的均值为0.666,
 

表明2009年及以后的样本占比为66.6%;
 

Treat×Post
的均值为0.341,

 

表明2009年及以后处理组的样本占比为34.1%.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CU 14
 

960 69.515 8.800 41.670 70.689 85.639

Treat×Post 14
 

960 0.341 0.474 0.000 0.000 1.000

Treat 14
 

960 0.502 0.500 0.000 1.000 1.000

Post 14
 

960 0.666 0.472 0.000 1.000 1.000

Size 14
 

960 22.348 1.377 19.349 22.157 25.940
Lev 14

 

960 0.513 0.192 0.052 0.523 0.899

ROA 14
 

960 0.028 0.056 -0.280 0.027 0.200

Top1 14
 

960 40.005 15.477 9.000 39.430 75.250

Growth 14
 

960 0.403 1.183 -0.769 0.113 7.991
Tag 14

 

960 0.287 0.195 0.002 0.255 0.725

Age 14
 

960 2.742 0.418 1.609 2.833 3.466

HHI 14
 

960 0.185 0.159 0.037 0.133 0.997

Labor 14
 

960 7.902 1.344 4.190 7.900 1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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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为《反垄断法》实施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为仅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0.896,
 

通过p<5%的

显著性水平(t=2.433);
 

列(2)在加入控制变量后,
 

《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0.881,
 

通

过p<5%的显著性水平(t=2.335).
 

上述结果表明,
 

与垄断势力较低的国有企业相比,
 

《反垄断法》实施对

垄断势力较高的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本文H1假设得到验证.
表3 《反垄断法》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常量)
(1) (2)

CU CU

Treat×Post 0.896** 0.881**

(2.433) (2.335)

Size -1.475***

(-4.722)

Lev 3.283***

(3.086)

ROA 31.211***

(16.449)

Top1 0.011

(0.780)

Growth 0.054

(0.709)

Tag 2.379**

(2.178)

Age 4.047***

(3.332)

Labor -1.181***

(-4.734)

HHI -1.247

(-1.406)

_cons 67.447*** 95.698***

(162.641) (16.386)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N 14
 

960 14
 

960

r2a 0.046 0.160

  注:
 

***,**和*分别表示在p<1%,p<5%和p<10%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值,
 

t值的计算使用

robust稳健标准误.
 

_cons表示常数项,
 

Firm
 

fe表示企业层面固定效应,
 

Year
 

fe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N 为样本量,
 

r2a 为调

整后的拟合优度.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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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稳健性检验

3.2.1 倾向得分匹配法 双重差分模型(PSM-DID)

若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在规模、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可能存在

因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排除选择偏差对本文处理效应的干扰,
 

在进行双重差分检验之前,
 

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RSM),
 

为处理组寻找特征相似的对照组.
 

①
 

以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

量,
 

使用1∶1最近邻匹配的方法找出与处理组特征最为相似的对照组,
 

以控制选择偏差的影响.
 

②
 

利用

模型(1)对匹配好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
 

《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与

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在p<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在控制选择偏差问题后,
 

《反垄断法》

实施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PSM-DID的结果依然支持H1的研究结论.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常量)
(1) (2) (3) (4) (5)

CU CU CU CU CU

Treat×Post 1.119** 0.790** 0.531* 0.073***

(2.451) (2.189) (1.895) (2.752)

Treat1×Post 0.716*

(1.863)

CV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01.586*** 108.403*** 134.794*** 2.298*** 95.671***

(14.333) (15.557) (12.920) (5.358) (16.262)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7
 

337 10
 

950 5
 

081 14
 

960 14
 

960

r2a 0.153 0.183 0.180 0.105 0.160

  注:
 

CVs表示控制变量.
 

下同.

3.2.2 排除政策干扰

2015年党中央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
 

并于2016年正式实施.
 

在“去产

能”政策下研究《反垄断法》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误差,
 

因此本文仅以2016年以

前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干扰.
 

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
 

《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与企业

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在p<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排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扰后,
 

本文基

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

3.2.3 缩短窗口期间

本文的样本期为2003-2020年,
 

而《反垄断法》是在2008年8月才开始实施,
 

可能存在由于《反垄断

法》实施后样本期间过长而导致噪音过大,
 

进而影响研究结论准确性的情况.
 

因此,
 

本文缩短窗口期间,
 

仅

选取《反垄断法》实施前后6年的数据(2006-2011)作为研究样本来解决上述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4列(3)

所示,
 

《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与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在p<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缩短样本期间后,
 

本文的结论依然可靠.

3.2.4 更换被解释变量定义

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参照李雪松等[30]的方法,
 

使用总资产周转率(ATO)作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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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的替代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4列(4)所示,
 

《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与总

资产周转率(ATO)的回归系数在p<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后,
 

回归结果依然支

持研究结论.

3.2.5 重新构造处理组和对照组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借鉴王彦超等[32]的方法,
 

将《反垄断法》出台前1年企业垄断势

力前1/2作为处理组,
 

后1/2作为对照组.
 

重新构造好处理组和对照组后分别利用模型(1)进行双重差分检

验,
 

回归结果如表4列(5)所示,
 

《反垄断法》实施(Treat1×Post)与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为

0.716,
 

在p<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在采用不同方式构造解释变量后,
 

《反垄断法》实施依然能显著

提高垄断企业产能利用率.

4 机制检验

《反垄断法》的实施一方面能限制行政直接干预,
 

抑制地方政府通过低成本信贷要素等资源来引导企业

过度投资行为;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能从源头上打破区域行政垄断,
 

引入竞争主体实现优胜劣汰,
 

促进生

产要素在各地区间有序流动,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进而有效抑制产能过剩.
 

因此,
 

《反垄断法》的实

施可以通过抑制过度投资、
 

降低信贷获取及优化资源配置3条路径作用于企业产能利用率.
 

本文通过中介

效应模型验证上述机制[33],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CUi,t=δ0+δ1Treat×Posti,t+δi∑Controlsi,t+∑Firm+∑Year+εi,t
 (2)

Mi,t=β0+β1Treat×Posti,t+βi∑Controlsi,t+∑Firm+∑Year+εi,t
 (3)

CUi,t=λ0+λ1Treat×Posti,t+λ2Mi,t+λi∑Controlsi,t+∑Firm+∑Year+εi,t (4)

模型(2)-模型(4)中,
 

CU 表示被解释变量,
 

Treat×Post表示《反垄断法》实施,
 

M 表示机制变量[包括过

度投资(O_Inv)、
 

信贷资源(BankLoan)及资源配置(Allocation)].
 

其中,
 

过度投资(O_Inv)借鉴刘慧龙

等[34]的方法,
 

以当期企业资本投资作为因变量,
 

上期企业成长性、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股票回报率、
 

上

市年龄、
 

现金持有量、
 

企业资本投资作为自变量,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提取相应的残差.
 

当残差大于0
时,

 

O_Inv 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信贷资源(BankLoan)借鉴钱爱民等[35]的方法,
 

以短期借款、
 

长期借

款、
 

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之和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来进行衡量.
 

资源配置借鉴卞元超等[14]的方法,
 

首

先使用OP(Olley-Pakes)法计算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在同一行业内

取标准差,
 

进而得到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
 

以此作为资源配置(Allocation)的替代变量.
 

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
 

当过度投资(O_Inv)作为中介变量时,
 

中介效应检验第2步采用面板Logit回归模型.

4.1 过度投资机制

以过度投资作为机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
 

第(2)列结果显示,
 

核心

解释变量(Treat×Post)与过度投资(O_Inv)的回归系数在p<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t=-3.328),
 

表明

《反垄断法》的实施能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直接干预进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第(3)列同时

加入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
 

过度投资(O_Inv)与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在p<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t=-4.680),
 

且《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与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在p<5%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t=2.257).
 

过度投资在《反垄断法》传导至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路径上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即《反垄

断法》可以抑制垄断企业过度投资,
 

从而缓解了其产能过剩问题.

4.2 信贷资源机制

以信贷资源作为机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列(2)可知,
 

《反垄断法》实施(Treat×Post)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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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资源(BankLoan)的回归系数在p<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明《反垄断法》实施确实有助于减少地方行

政力量对信贷资源的干预;
 

列(3)同时加入Treat×Post和BankLoan 后,
 

信贷资源(BankLoan)和《反垄断

法》实施(Treat×Post)与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回归系数分别在p<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和在p<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信贷资源在《反垄断法》传导至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路径上起到了部分中介效

应.
 

上述两项机制检验说明,
 

《反垄断法》实施可以限制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直接干预,
 

表现为垄断企业过度

投资行为的减少及信贷资源获取难度的提升,
 

从而带动了垄断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表5 过度投资机制

变量(常量)
(1) (2) (3)

CU O_Inv CU

Treat×Post 0.881** -0.286*** 0.849**

(2.335) (-3.328) (2.257)

O_Inv -0.534***

(-4.680)

CVs Yes Yes Yes

_cons 95.698*** 95.158***

(16.386) (16.322)

Firm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N 14
 

960 13825 14
 

960

r2a/Pseudo
 

R2 0.160 0.043 0.163

  注:
 

Pseudo
 

R2 为Logit回归的拟合优度.

表6 信贷资源机制

变量(常量)
(1) (2) (3)

CU BankLoan CU

Treat×Post 0.826** -0.008*** 0.746*

(2.083) (-2.726) (1.920)

BankLoan -10.197***

(-8.391)

CVs Yes Yes Yes

_cons 97.121*** -0.363*** 93.415***

(16.245) (-10.105) (15.946)

Firm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N 13
 

486 13
 

486 13
 

486

r2a 0.163 0.419 0.184

4.3 资源配置机制

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如表7所示.
 

其中,
 

列(1)是基准回归结果;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
 

《反垄断

法》实施(Treat×Post)对资源配置(Allocation)的回归系数在p<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明《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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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对资源配置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列(3)在模型中同时纳入Treat×Post和Allocation 后,
 

Allocation与CU 的回归系数在p<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Treat×Post与CU 的回归系数在p<5%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资源配置在《反垄断法》传导至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路径上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由此可

知,
 

《反垄断法》实施可以破除区域行政垄断、
 

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缓解垄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
表7 资源配置机制

变量(常量)
(1) (2) (3)

CU Allocation CU

Treat×Post 0.881** -0.001* 0.832**

(2.335) (-1.693) (2.213)

Allocation -35.271***

(-2.618)

CVs Yes Yes Yes

_cons 95.698*** 0.103*** 99.338***

(16.386) (9.398) (16.216)

Firm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N 14
 

960 14
 

960 14
 

960

r2a 0.160 0.026 0.163

5 讨论

5.1 异质性检验

5.1.1 基于税收规模的微观视角讨论

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
 

交纳税收较多的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往往是地

方行政重点保护的对象,
 

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政策性扶持,
 

进而使“制度性产能过剩”较为严重.
 

按照本文

的逻辑框架,
 

《反垄断法》施行对不同税收规模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应当存在差异.
 

为此,
 

在微观异质性检验

中,
 

本文考虑不同税收规模国有企业的影响,
 

借鉴卞元超等[14]的方法,
 

使用应交增值税的中位数将企业划

分为高税收规模企业和低税收规模企业,
 

并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8列(1)、
 

列(2)所示.
 

《反垄断

法》实施(Treat×Post)对企业产能利用率(CU)的提升效应仅在高税收规模企业中显著,
 

而在低税收规模

企业中不显著.
 

由此说明,
 

高税收规模企业可能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往往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银

行信贷等资源,
 

进而造成此类企业盲目扩张.
 

《反垄断法》实施将会抑制地方行政干预,
 

削弱高税收规模国

有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
 

从而使产能利用率明显提高.

5.1.2 基于行业过剩程度的中观视角讨论

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
 

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需要在行业层面加以区分来进行研

究[36].
 

为此,
 

本文根据产能过剩程度将行业划分为产能过剩行业和非产能过剩行业.
 

产能过剩行业划分借

鉴席鹏辉等[10]的方法,
 

将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以及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石化炼焦、
 

化学原料、
 

矿物制

品、
 

化学纤维和造纸制品等13个产业定义为产能过剩行业,
 

其余行业定义为非产能过剩行业,
 

然后进行分

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8列(3)、
 

列(4)所示.
 

《反垄断法》的去产能效果仅在产能过剩行业显著,
 

在非产能

过剩行业不显著.
 

出现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
 

产能过剩行业因为政府行政干预使其获取的扶持资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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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低,
 

出现过度投资等盲目性扩张行为.
 

《反垄断法》实施打破了原有行政干预过度的情况,
 

促使市场公

平竞争,
 

企业原有的盲目性扩张行为得到明显抑制.
 

因此,
 

《反垄断法》实施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产

能过剩行业中更加显著.

5.1.3 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宏观视角讨论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企业运营能否遵循市场化原则,
 

从而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经营决策产生影

响.
 

本文根据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将样本划分为高组和低组.
 

市场化程度根据王小鲁等[27]编制的《中国分省

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得到,
 

以市场化进程总得分的中位数作为划分标准线,
 

中位数以上的样本作为

市场化程度高组,
 

否则作为市场化程度低组,
 

然后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8列(5)、
 

列(6)所示,
 

《反

垄断法》的去产能效果仅在市场化程度低的组别显著,
 

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组别不显著.
 

由此说明,
 

地区市场

化程度是影响《反垄断法》去产能效应的重要外部宏观因素,
 

市场化程度越低,
 

行政干预越强,
 

则《反垄断

法》实施的效果越好.
表8 异质性检验及经济后果检验

变量(常量)

高税收

规模企业

低税收

规模企业

产能

过剩行业

非产能

过剩行业

市场化

程度高

市场化

程度低

经济

后果检验
(1) (2) (3) (4) (5) (6) (7)

CU CU CU CU CU CU TobinQ

Treat×Post 1.120** 0.671 1.917*** 0.407 0.451 0.987** -0.894***

(2.138) (1.389) (3.100) (0.894) (0.841) (1.991) (-3.410)

CU×Treat×Post 0.013***

(3.486)

CU -0.003

(-1.116)

CV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15.603*** 90.094*** 122.751*** 86.232*** 91.983*** 109.758*** 13.585***

(15.337) (10.032) (12.550) (12.140) (10.946) (14.950) (14.641)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7
 

098 7
 

097 4
 

408 10
 

552 7
 

497 7
 

463 14
 

759

r2a 0.198 0.163 0.244 0.149 0.143 0.202 0.347

5.2 经济后果检验

大量研究表明,
 

产能过剩不仅是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痼疾”,
 

也严重影响了企业长远发展.
 

本

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产能过剩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同时,
 

以托宾Q 值作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替

代指标,
 

构建模型(5)来考察《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去产能的经济后果.

TobinQi,t=φ0+φ1CU×Treat×Posti,t+φ2CUi,t+φ3Treat×

Posti,t+φi∑Controlsi,t+∑Firm+∑Year+εi,t (5)

  《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去产能的经济后果的检验结果如表8列(7)所示.
 

《反垄断法》实施的虚拟变量

及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交乘项(CU×Treat×Post)与企业长期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在p<1%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t=3.486),
 

表明《反垄断法》的去产能效应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表现为企业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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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本文借助《反垄断法》实施的契机,
 

研究了《反垄断法》这一法治化机制在企业产能过剩中发挥的作用.
 

研究发现,
 

在《反垄断法》实施后,
 

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
 

产能过剩程度有所下降.
 

探寻机制发现,
 

《反垄断法》实施主要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减少银行信贷资源及优化资源配置来降低国有企业产能过

剩.
 

进一步检验表明,
 

《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果,
 

在税收规模较高企业、
 

产能过剩行

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更为明显;
 

经济后果检验发现,
 

《反垄断法》实施的去产能效应提升了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1)
 

进一步推动《反垄断法》在化解企业产能过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构建化解产能过剩的法治化长效

机制.
 

本研究发现《反垄断法》是有效化解企业产能过剩的法治化机制.
 

同时,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建

立优胜劣汰机制、
 

基于效率原则的去产能模式有效且可行.
 

因此,
 

在《反垄断法》的执行、
 

修订及完善过程

中,
 

应积极推动《反垄断法》淘汰落后产能、
 

提升产能配置效率,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
 

税收规模较高企业、
 

产

能过剩行业及区域性行政垄断较为严重地区,
 

更应充分运用《反垄断法》的去产能作用.

2)
 

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进程,
 

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助力《反垄断法》破除行政垄断.
 

本文异质性检验

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
 

《反垄断法》限制行政直接干预企业产能配置和打破区域行政垄断的效果

较好,
 

表明《反垄断法》的作用可能与地区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
 

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进

程,
 

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矫正要素价格扭曲,
 

避免企业盲目扩张;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程度较低

地区的《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
 

有必要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助力《反垄断法》的实施,
 

确保《反垄断法》发挥

最大的去产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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